
第MEPC.249(66)MEPC.249(66)MEPC.249(66)MEPC.249(66)号决议

（2014201420142014年 4444月 4444日通过）

《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》（《BCHBCHBCHBCH规则》）修正案

（货物围护系统和适装证书格式）

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，

忆及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》第 38(a)条关于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赋

予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（本委员会）的职能，

还忆及本委员会以第MEPC.20(22)号决议通过的《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

规则》（《BCH规则》），

注意到《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（以下称《1973年公约》）第 16条和《<1973
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>1978年议定书》（以下称《1978年议定书》）第 VI条
共同规定的《1978年议定书》的修正程序和赋予本组织的相关机构审议并通过《经 1978
年议定书修订的<1973年公约>》（《防污公约》）修正案的职能，

考虑到根据《防污公约》作为强制性规定而基于安全观点作为建议性规定的《BCH 规

则》，在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和海上安全委员会通过时需保持高度一致，

审议了稳性、载重线和渔船安全分委会在其第 55次会议上制定的《BCH规则》的建议

修正案，

1. 按照《1973年公约》第 16(2)(b)、(c)和(d)条，通过《BCH规则》修正案，其

文本载于本决议附件；

2. 按照《1973年公约》第 16(2)(f)(iii)条，决定该《BCH 规则》修正案于 2015
年 7月 1日须视为被接受，除非在此日期之前，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缔约国或拥有商船

合计吨位不少于世界商船总吨位 50%的缔约国通知本组织其反对该修正案；

3. 提请各缔约国注意，依照《1973年公约》第 16(2)(g)(ii)条，该《BCH规则》

修正案须在按上述第 2款被接受后，于 2016年 1月 1日生效；

4. 还提请海上安全委员会注意本决议并采取相应行动；

5. 要求秘书长按《1973年公约》第 16(2)(e)条规定，将本决议及其附件中《BCH
规则》修正案文本的核准无误副本发送给所有《防污公约》缔约国；

6. 进一步要求秘书长将本决议及其附件的副本发送给非《防污公约》缔约国的

本组织会员。



附件

《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》（《BCHBCHBCHBCH规则》）修正案

第 IIIIIIII章----货物围护系统

AAAA部分----物理保护（液货舱的位置；船舶稳性）

1 现有第 2.2.1款替代如下：

“2.2.1 通则：适用本规则的船舶可按《1966年国际载重线公约》核定最

小干舷。但是，考虑到某液舱为空舱或部分装载以及拟载运货物的比重，2.2.4
的附加要求应适用于任何实际装载工况的许用营运吃水。

2.2.1.1 所有从事散装运输化学品的船舶应备有装载和稳性手册，供船长获

得资料和指导。手册应包含以下细节：液舱为满舱和空舱或部分装载的装载

工况，船上液舱的位置，载运的各类货物的比重，以及重要装载工况的任何

压载布置。手册应包含评估其他装载工况的措施。

2.2.1.2 所有适用本规则的船舶须在 2016年 1月 1日或以后但不迟于 2021
年 1月 1日的初次计划换证检验时，配备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符合

性验证、并经主管机关参照本组织建议的性能标准*认可的稳性仪：

.1 尽管有上述要求，对于 2016年 1月 1日以前建造的船上配备

的稳性仪，如能进行完整和破损稳性的符合性验证并使主管

机关满意，则不必替换；和

.2 就防污公约附则 II 第 16条要求的控制而言，主管机关须签

发一份稳性仪的认可文件。

* 参见经修正的《2008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》（《2008年 IS规则》）B部分的

第 4章、经修正的《稳性仪认可指南》（第MSC.1/Circ.1229号通函）附件

的 4和《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》（第MSC.1/Circ.1461号通函）第

1部分定义的技术标准。

2.2.1.3 主管机关可对下列船舶免除 2.2.1.2的要求，只要用于完整和破损

稳性验证的方法与按批准的工况进行的装载保持同等安全程度**。任何此类免

除须在 1.6.3所述的适装证书上予以适当注明：

.1 按 2.2.1.1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中所有预计的装载工况已经

批准、并且装载改变量有限的从事专用业务的船舶；

.2 用主管机关认可的方法进行远程稳性验证的船舶；

.3 在批准的装载工况范围内装载的船舶；或



.4 具有满足所有适用完整和破损稳性要求的批准的极限

KG/GM曲线的船舶。”

** 参见《液货船破损稳性要求验证指南》（第 MSC.1/Circ.1461 号通函）第 2

部分的操作指导。

适装证书

2 第 6款替代如下：

“6 船舶的装载必须：

.1*** 仅根据使用按本规则2.2.1.2配备的认可的稳性仪进行完整和破损稳性

要求符合性验证的装载工况进行装载；

.2*** 如给予本规则2.2.1.3允许的免除并且未配备本规则2.2.1.2要求的认可

的稳性仪，须按以下一种或多种认可方法进行装载：

(i) 根据经批准的装载手册所述的装载工况，盖章并注明日期并由

主管机关的负责人或主管机关认可的组织的负责人签字；或

(ii) 根据使用认可的方法远程验证的装载工况；或

(iii) 根据上述(i)所述的经批准的装载手册所定义的批准的工况范围

内的装载工况；或

(iv) 根据使用上述(i)所述的经批准的装载手册所定义的批准的临界

KG/GM数据所验证的装载工况；

.3*** 根据本证书所附的装载限制。

如要求不按上述指导装载船舶，则须将能证明提议的装载工况合理性的必要

计算资料提交发证主管机关，主管机关可书面批准采用所提议的装载工况。”

*** 不适用者划去。

***


